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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渝水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

关于2020年度全面依法治区考评结果的通报
各乡、镇（街道、办事处）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“十三五”规划收官之年，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，也是我区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巩固深化的重要之年。全区各地各部门紧紧围绕区委、区政府中心工作和《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》，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区，较好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，形成了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以及司法机关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法治建设工作格局。
依据《2020年度全面依法治区考评细则》，结合区委政法委等14个数据采集单位日常考核情况，确定城南街道办事处等12个乡镇（街道办）和区委办等52个区直单位为2020年度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优秀单位，其余为合格单位。
希望评为优秀的单位珍惜荣誉，乘势而上，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和区委的法治建设工作决策部署，再创佳绩，其他单位要对标先进，查找差距，进一步提高全面依法治区工作水平，为推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、建设美丽富裕新渝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。
附件：2020年度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考评优秀单位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渝水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9日

附件

2020年度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考评
优秀单位名单
一、乡镇（街道办）（12个）
城南街道办事处 、城北街道办事处、袁河办事处、仙来办事处、通洲办事处、新钢办事处、下村镇、珠珊镇、鹄山镇、南安乡、人和乡、新溪乡
二、区直单位（52个）(排名不分先后)

区委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府办、区政协办、区纪委区监委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统战部、区人武部、区发改委、区文广新旅局、区信访局、区教体局、区科技局、区关工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商务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国资局、区妇联、区卫健委、区委编办、区委老干部局、区医保局、区行政审批局、区扶贫办、区工信局、区供销社、区委党校、公路渝水分局、交警渝水大队、区红十字会、区机关事务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司法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城管渝水分局、区税务局、区供电公司、区投控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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